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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113年憲判字第 6號判決協同意見書 

陳忠五大法官提出 

壹、前言 

本件主要爭點，涉及人民之應考試服公職權是否受平等

保障之問題。具體言之：女性應考人參加公務人員特種考試

一般警察人員考試之消防警察人員類別考試（以下稱系爭考

試），體格檢查項目中 160.0公分之最低身高限制標準，是否

侵害其受憲法第 7條保障之平等權問題。 

本件判決主文第 1項，引用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

人員考試規則第 8條第 1款規定（以下稱系爭規定）：「本考

試體格檢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體格檢查不合格：一、身

高：男性不及 165.0公分，女性不及 160.0公分。……」認為

該款規定適用於「消防警察人員類別考試」時，其所設「女

性不及 160.0 公分」之身高限制標準，排除女性應考人之群

體比例明顯高於男性，使女性應考試服公職權受不利之差別

待遇，與憲法第 7條保障平等權之意旨不符，自本判決宣示

之日起，至遲於屆滿 1年時失其效力。 

上開判決主文，結論可資贊同。惟其中關於「排除女性

應考人之群體比例明顯高於男性」部分，係從男女性別平等

角度出發，比較「男性應考人群體比例」與「女性應考人群

體比例」後，得出「排除女性應考人群體比例明顯高於男性」

此一結果，據以論述系爭規定使女性應考試服公職權受不利

之差別待遇，違反憲法第 7條保障平等權之意旨。其理由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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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是否妥適？尚有討論餘地，爰提出本協同意見書。 

本件判決就憲法保障平等權之審查，參照司法院釋字第

807號解釋及本庭 112年憲判字第 1號判決意旨，採取中度

審查標準，要求法規範之立法目的，須為追求憲法上之重要

公共利益，其所採取之分類與規範目的之達成間，須存有實

質關聯性。 

然而，系爭規定之規範目的與分類標準，應如何界定？

此項問題應先釐清，始能據以判斷系爭規定採取之分類標準，

與達成其規範目的間，是否具有實質關聯性。 

貳、規範目的：主觀或客觀目的？ 

本件判決多數意見，依據系爭考試之考選機關與用人機

關陳述意見，認為消防警察人員具備一定身高之要求，旨在

確保消防勤務執行之人員安全、順遂效率、公平輪替等，故

系爭規定以最低身高限制標準作為系爭考試之體格檢查項

目，為用人機關基於實際需要所設定之資格條件，其目的在

於追求重要之公共利益。 

上開規範目的，以法規範制定之沿革或法規範解釋適用

者之理解作為依據，可稱為主觀之規範目的，釋憲實務上經

常使用。 

然而，系爭規定之規範目的，是否僅止於消防勤務執行

之安全、順暢、公平而已，別無其他目的？ 

實則，系爭規定考量國人男性與女性平均身高之事實上

差異，就男性與女性設定不同之身高限制標準，適度調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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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身高限制標準，已寓有男、女不同性別多元參與消防警察

人力、促進女性擔任消防警察人員之目的。 

此外，系爭規定另有但書規定：「本考試體格檢查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為體格檢查不合格：一、身高：男性不及 165.0

公分，女性不及 160.0公分。但具住民身分者，男性不及 158.0

公分，女性不及 155.0公分……」。其但書規定，特別調降原

住民男女身高限制標準，另寓有不同族群多元參與消防警察

人力、促進原住民擔任消防警察人員之目的。 

因此，整體觀察系爭規定法條文義及規範脈絡，系爭規

定之規範目的，另應包括促進不同性別、不同種族之人得以

多元參與消防警察人力之目的，可稱為客觀之規範目的。此

一目的，亦在於追求重要之公共利益。系爭規定是否違反憲

法保障平等權之意旨，亦應考量此一目的。 

參、分類標準：身高、性別或種族？ 

本席以為，系爭規定之憲法審查，應以「身高」作為分

類標準，系爭規定以 160.0 公分作為非原住民女性應考人之

最低身高限制標準，與其規範目的之達成間，不具有實質關

聯性。 

本件判決多數意見認為：消防勤務相當多元多樣，身高

較高者執行某些類型勤務，固然有其優勢，惟面對各種不同

類型之消防勤務以及災害現場與搶救工作，身高略矮者執行

某些類型勤務，亦有其優勢，均屬完整之救災團隊所不可或

缺。系爭規定之男性最低身高限制標準，排除僅約 10%之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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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應考，女性最低身高限制標準，則約排除 55%之女性應考，

並未慮及各該身高限制下所排除之性別群體比例是否相當，

對女性形成較男性更為嚴格之身高限制，實質上使多數女性

應考試服公職權遭受不利之差別待遇，與其所欲達成之重要

公共利益目的間，尚難謂具有實質關聯性。 

上開見解，原則上可以贊同。系爭規定以一定身高限制，

作為擔任消防警察人員、執行消防勤務之基本條件，屬立法

政策形成範圍，應予尊重。惟系爭考試體格檢查項目，身高

不過諸多項目之一，除身高外，尚有體格指標、視力、聽力、

辨色力、血壓、上下肢活動力、不雅紋身或刺青、罹患特定

身心疾病等。系爭考試另有體能測驗等要求。可見具備一定

身高，並非擔任消防警察人員、執行消防勤務之絕對、必要

條件。否則，系爭考試應採取單一最低身高限制標準，不應

區別應考人為男性或女性，亦不應區別應考人為原住民或非

原住民，而設定不同之最低身高限制標準。 

何況，當代社會消防勤務極為複雜多樣，以現代化組織

管理方式，有效率配置消防人力、設備，更足以確保消防勤

務執行之安全、順暢、公平，不應過度依賴消防警察人員具

備一定之身高。相關機關亦未能充分舉證說明，何以身高不

及 160.0 公分之非原住民女性擔任消防警察人員，確實有礙

於消防勤務執行之安全、順暢、公平，而身高僅及 155.0 公

分，不及 160.0 公分之原住民女性擔任消防警察人員，反而

無礙於消防勤務執行之安全、順暢、公平。 

此外，系爭規定之非原住民女性最低身高限制標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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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原住民女性中，區分身高及與不及 160.0 公分二類群體，

排除約 55%之非原住民女性應考，其排除比例或範圍顯然過

高，實質上剝奪多數非原住民女性之應考資格，致使其應考

試服公職權遭受不利之差別待遇，不但與消防勤務執行之安

全、順暢、公平，欠缺實質關聯性，而且亦無助於「男、女

不同性別多元參與消防警察人力、促進女性擔任消防警察人

員」此一重要公共利益目的之達成。 

因此，考量系爭規定之規範目的，其對非原住民女性之

最低身高限制標準，未充分考慮非原住民女性平均身高之事

實狀況，顯然過於嚴格，實質上排除多數非原住民女性擔任

消防警察人員之機會，形成不合理之差別待遇，已足以形成

「系爭規定採取之分類標準，與達成其規範目的間，不具有

實質關聯性」之結論。 

然而，同樣以「排除比例或範圍顯然過高」作為理由，

多數意見係以「性別」作為分類標準，將不涉及本件原因案

件之非原住民男性最低身高限制標準 165.0 公分，納入審查

範圍，比較「排除約 10%之男性應考」與「排除約 55%之女

性應考」後，認定系爭規定「未慮及排除之性別群體比例是

否相當」、「排除之性別群體比例差距顯然過大」、「使女性受

到較男性更為嚴格之身高限制」、「排除女性應考人之群體比

例明顯高於男性」等，使女性應考試服公職權受不利之差別

待遇，與憲法第 7條保障平等權之意旨不符。 

惟本件是否應以「性別」作為分類標準，進行憲法審查，

可再斟酌。如依多數意見，本件有必要以「性別」作為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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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則為何不以「種族」作為分類標準，將系爭規定但書

關於原住民男性及女性最低身高限制標準部分，一併納入審

查範圍，比較「非原住民女性之最低身高限制標準 160.0 公

分」與「原住民男性、女性之最低身高限制標準 158.0公分、

155.0公分」後，認定系爭規定在原住民與非原住民間，或原

住民女性與非原住民女性間，就「消防勤務執行之安全、順

暢、公平」而言，使非原住民女性受到較原住民男性或女性

更為嚴格之身高限制，對非原住民女性應考試服公職權形成

不合理之差別待遇，與憲法第 7條保障平等權之意旨不符？  

肆、結論 

綜上，系爭規定之規範目的，除「消防勤務執行之安全、

順暢、公平」外，尚應包括「促進不同性別、種族之人多元

參與消防警察人力」。系爭規定採取之分類標準，應以「身高」

為標準，將非原住民女性區別身高及與不及 160.0公分二類，

而非以「性別」或「種族」為標準，區別男性與女性，或原

住民與非原住民，據以判斷系爭規定採取之分類標準，與達

成其規範目的間，是否具有實質關聯性。 

簡言之，系爭規定違憲之處，不在「男性、女性」間，

參加系爭考試之機會不平等，當然亦不在「原住民、非原住

民」間，參加系爭考試之機會不平等，而在「身材高、矮之

非原住民女性」間，參加系爭考試之機會不平等。 

 

 

 


